
《人与生物圈》杂志专家组工作章程
（2016年8月31日专家组审议）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杂志的专业品质，进一步开拓杂志的选题视野，凝聚杂志的专家创作和审校队伍，确保杂志水平的提高和安全出版，特设立“《人与生物圈》杂志专家组”。
第二条  专家组是杂志的专业支撑集体。
第三条  所聘专家以编辑部邀请，本人同意为原则。

第二章  工作任务
第四条  专家的工作
1. 为杂志的选题策划和执行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建议；
1. 直接参与杂志的专题创作或为创作提供最新的学术支撑；
1. 必要时参与杂志的组稿工作；
1. 参与杂志的内部学术交流讨论会；
1. 组织或参加杂志的野外考察和调研；
1. 参与杂志的审、编、校等工作；
1. 参与杂志组织的其他相关的国内外活动。



第三章  组织
第五条  专家由具有第一线工作经验的教学、科研和地方专家学者组成。应具备以下条件：具有本行业较高理论水平、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；身体健康、工作认真、热心公益事业；有创新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；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应的业务水平。
第六条  专家组成员实行任期制，专家每届任期4年。
第七条  由杂志编辑部负责日常事务如召集会议、与专家联络沟通等。

第四章  权利和义务
第八条  权利
1. 专家一经聘任，将颁发聘书，并在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官网公示（http://www.mab.cas.cn），以方便专家工作；
1. 专家在任职期间有免费获赠一套《人与生物圈》杂志的权利；
1. 专家在任职期间有参加内部交流研讨会的权利；
1. 专家将按编辑部的规定，有获得相应劳务报酬的权利。
第九条  义务
专家个人有对专家组审议的事项及其他专家的发言保密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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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则
第十条 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，由专家组另行议定。
第十一条  专家辞聘
1. 因健康或其他原因，可在任期届满前提出书面辞聘要求，报编辑部备案；
1. 若无正当理由，一年内不参加《人与生物圈》组织的任何活动或履行其他义务，可视为自动辞聘。
第十二条  本章程经《人与生物圈》专家组表决核准后生效。
第十三条 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属《人与生物圈》杂志编辑部。

